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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
并银函〔2021〕9号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关于省政协十二届

四次会议经济建设类第0709 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梁丽萍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建议》提案

收悉，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中心支行支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工作情况

（一）加大农村信用体系建设，增加信贷支持力度。为帮助

潜力较好的电商客户突破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瓶颈，我中心支行积

极引导全省涉农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的信贷支

持力度。各县级金融机构以“提升信用工程”创建为抓手，加大

贷款营销和投放力度，以“整村授信”、“网格化营销”等方式，

通过实地摸排，收集农户、城乡居民、小微企业等客户信息资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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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信用档案，及时对接优质农村电商从业者的资金需求，支持

农村电子商务发展，推动产业融合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（二）推动金融产品创新，提升农村电商金融服务水平。一

是积极引导辖内涉农金融机构结合电商经营特点，创新信贷产品，

有效扩大抵押质押范围。农业银行依托聚合码交易数据创新推出

“商户 e 贷”产品，可循环贷款，利率较低，纯信用贷款，手续

简便，办理快捷。省信用联社推出“富农”“兴业”“消费”“融合”

“惠民”“线上平台”6大系列、36种通用产品，依托“福农卡”

便捷地实现了客户贷款“一次授信，随贷随用、随用随还、循环

使用”的信贷模式，更好地满足了客户个性化、多样化的信贷需

求。二是鼓励涉农金融机构创新科技服务手段，降低客户识别成

本，提高服务效率和便利度。2020 年 7月，省信用联社率先开发

了“兴农快贷”，农村电子商务从业者可通过山西农信微银行、晋

享生活APP或山西农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申贷，查询贷款审批进度、

授信额度、用信额度和还款记录，有助于精准对接客户，真正实

现让数据多跑路，让百姓少跑腿。

（三）注重政策引导,畅通农村电商支付渠道。与商务厅联合

制定《关于推进农村地区支付业务应用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

实施意见》（并银发〔2018〕80号），精准掌握政府有关政策方向，

形成工作合力。不断扩大农村地区网上支付、移动支付等电子支

付方式应用广度，满足电商产业发展的支付结算需求。结合电子

商务进农村工作要求，推动银行、非银行支付机构开展“农村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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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支持电子商务应用圈（服务点）”建设,全面加快推动农村支付

支持电商发展进程，协助本地电商解决线上线下资金结算难题。

截至2020年末，全省建成“应用圈”166个、应用服务点 2852 个，

搭载电商服务功能的助农取款服务站点达24877个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加大涉农机构对电商的支持力度等建议，我

们将积极采纳落实，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

(一)进一步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。一是深化农村地区金融

知识宣传教育，通过开展“金融小课堂”“征信知识进乡村”等活

动，增强农村经济主体的信用意识和风险意识，改善农村地区信

用环境。二是大力开展信用乡镇、信用村、信用户评选创建工作，

不断完善农户、个体工商户、小微企业主等各类主体电子信用档

案和评价模型。强化评价结果的应用，建立科学的农村信用评价

激励机制，支持信用乡镇、信用村、信用户享有在授信额度、贷

款利率、贷款手续、支农（扶贫）再贷款等金融服务方面的政策

倾斜，不断优化农村经济主体信用环境和融资环境。

（二）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。进一步引导涉农金融机构

高度重视农村电子商务金融服务工作，充分利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

云计算等工具，重点围绕农村电商经营专业化、产业化、集群化

的发展趋势，创新信贷产品和模式，合理降低融资门槛，挖掘现

有产品潜力，推出新型信贷产品。引导涉农金融机构适当下放对

县域机构网点的贷款审批权限，对产品有市场、发展有潜力、经

营管理较规范的农村电商进行重点培育，及时满足融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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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持续优化农村电商支付服务体系。围绕“乡村振兴”

战略要求，结合商务部门推进电商“进农村”的规划部署，继续

组织银行、非银行支付机构为本土电商企业、电商项目提供安全、

便捷、高效的资金结算渠道和综合化支付信息服务，满足电商企

业和农村居民多样化的线上、线下结算需求。

如您对以上答复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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